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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灵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公告 

 

 

一、 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

河南灵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原财务审计机

构为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为更好的推进公司审计工

作的开展，公司改聘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担

任公司 2015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。 

二、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情况 

1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议案》，同意聘请亚太（集团）会

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担任公司 2015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。 

2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5 日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

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。 

三、新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

名称：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注册资本：1580万元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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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王子龙 

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号院 1号楼(B2)座 301室 

经营范围：审查企业会计报表、出具审计报告；验证企业资本，

出具验资报告；办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，出具

有关报告；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；代理记账；会计咨询、税务

咨询、管理咨询、会计培训；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。（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《2015 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

前百家信息》，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综合评

价排名列第 29位，注册会计师人数 323人。 

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是具有证券、期货

相关业务资格的法人独立机构，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

经验与能力，该所建立了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，科学的业务规范和严

密的质量控制体系，能够满足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需要，不会损害公

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。 

 

 

河南灵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6年 4月 5日 


